
醫事檢驗師法第九條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必須聘請醫事檢驗

師之機構草案 

一、 依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第三十七條

規定，經中央主管機關認證或取得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相關認證資格

之實驗室。 

二、 為配合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所定專案計畫之直轄市及縣（市）

醫事檢驗師公會。 

  


